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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馬英九親自拍板後，行政院決定公務員加薪，幅度3％，預計七月一日起各級政府軍公教
、約聘僱及臨時人員約82萬人將適用，加上支領、兼領月退休金或退伍金者約43萬人，合計約12
5萬人因而受惠。而今年下半年度調薪所需經費約111億元則循追加預算程序辦理。

      加薪本是美事一樁，但公務員加薪3％將持續性增加政府每年222億元的財政支出。對債臺
高築、且舉債空間即將用盡的財政現況而言，負擔不輕。而財政收入增加有限下，新增支出勢必
排擠其他預算；加上原預算中並未編列「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之預算科目，卻以「重大事
故」的牽強理由來辦理追加預算，有違預算法相關規範，恐造成追加預算因條件寬鬆而流於浮濫
，讓財政制度的紀律規範遭受諤傷。  

      此外，決策者雖然亟欲在大選前讓公務員加薪，但深怕「順了嫂意，逆了姑意」，不得不
顧慮民意對公務員加薪的強烈反感。特別是民生物價上漲、薪資所得倒退、工作貧窮、貧富差距
擴大等，造成民眾相對剝奪感強烈。於是只好一再以「稅收若有成長，可考慮公務員加薪」為理
由，來測試輿論及民意反應，試圖降低反對聲浪。  

      但政府以稅收成長作為公務員調薪的決策依據，不但理由薄弱，甚至有些突兀。一來去年
比較基期偏低，今年稅收雖有成長，但整體稅收仍未達金融海嘯前水準。二來，今年第一季的稅
收成長主要來自與景氣有高度相關的稅目，如土地增值稅等，下半年仍存有許多影響景氣的不確
定因素，如歐洲國債危機、日本大地震後國際供應鏈斷裂、國內奢侈稅開徵影響房地產景氣，這
些景氣的不確定因素將直接影響整體稅收。第三，以稅收成長作為公務員待遇調整的決策邏輯，
是否未來稅收短徵時將相對地減少公務員待遇？而隨景氣好壞來增加或減少公務員待遇，與財政
政策的逆風而立(lean against the wind)特性相違背，不利於總體經濟的成長與穩定。  

      本文將由政府財政現況出發，評論預算年度中以追加預算方式辦理公務員待遇調整，有違
預算法規範。除以稅收成長作為公務員調薪之決策依據，理由薄弱外，以物價上漲作為公務員薪
資調漲的判斷依據，亦不合理。為因應物價因素而採取薪資上漲的政策，是否將回頭來推升物價
，造成薪資、物價雙漲效應，政府應審慎留意。特別近來美、中兩大國物價指數上漲，我國面臨
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而民生物價上漲，對中低所得階層而言，因民生物資支出佔家庭所得比重
甚高，生活壓力將更顯沈重。政府的公務員加薪政策應更謹慎周延。

貳、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行政院長吳敦義決定下半年公務員調薪的同時，卻又在行政院會中坦承籌編中的民國101
年度預算，將面臨舉債瀕臨上限的財政困境，並要求各部會落實零基預算精神，遵節支出。但面
對公務人員調薪將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的呼籲，吳敦義除了承諾將不以舉債方式加薪之外，也坦承
若要等到將累積五、六十年的四兆六千餘億政府債務全都解決再調薪，不知「要等到哪一年」。
 

      跟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估計，若加薪1％，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一年需籌措74億元財源，
調薪3％共需222億元。倘若調薪幅度擴及公務員本俸及年功俸，則領月退休金的6萬多公務員也
將一併適用，政府退休金負擔將隨之加重。但吳敦義改善財政需要五、六十年的說法，言下之意

 1 / 6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1-07-04, 週一 18:13
點擊數：13716

除了顯示政府對於改善政府財政的政策貧乏外，也透露出最高行政首長對於改善政府財政的消極
不作為。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財政快速惡化，財政赤字嚴重且財政收支結構已嚴重失衡。例如審計部
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即指出中央政府歲出規模擴張毫無節制且一味減稅，造成歲
入歲出差短數高達3,877億餘元，加上賦稅改革進展有限下，政府財政結構已經嚴重失衡。且因政
府財政惡化問題造成國際信評機構調降台灣主權評等，展望負向之餘，已達到可能對本國貨幣信
用狀況造成負面影響程度。監察院更因財政惡化問題，對行政院、財政部提出糾正，顯示財政惡
化問題已到不可不謂嚴重的程度。  

      且近年來政府採取寬鬆的減稅政策，包括遺產稅、贈與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降稅的修法
，不但造成大量的稅收損失，更引起替富人減稅的公平性質疑。連年減稅的結果，造成租稅負擔
率（賦稅收入占ＧDＰ比率）連年下降，98年度為例，租稅負擔率僅為12.2％，相較高峰時期79
年度的20％，減少了將近8個百分點。且減稅的結果造成近20年來我國賦稅收入未隨經濟成長同
步增加，賦稅依存度(賦稅收入佔政府財政支出比率)日趨下滑，更是惡化政府財政的一大原因。  

      在政府連年減稅惡化財政的長期不利因素下，行政院長吳敦義以「稅收是否成長」來作為
公務員是否調薪的關鍵決策因素，更顯得毫無道理。再者以去年因為景氣因素而相對偏低的比較
基期來看，今年稅收成長不但比較基礎不夠客觀外，也隱含了因為政治因素而做出選擇，刻意忽
視今年稅收仍然未達金融海嘯前水準的客觀事實。  

      根據財政部公布的「賦稅實徵淨額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第一季整體稅收確有成長，但4
月份整體稅收卻較去年同期減少6.9％。分析第一季稅收成長來源，除全球景氣持續復甦，第一季
進出口總值創下歷年單季新高，因而帶動關稅與貨物稅的成長外，其他稅收增加的成長稅目，大
多為與景氣有高度相關性的稅賦，如營業稅、土地稅等。例如土地增值稅因房地產交易熱絡而增
加稅收，累計1~3月已達228.58億元，與上年同期相較成長幅度高達23%。但土增稅有時間落後
特性，且先前並無奢侈稅即將開徵的因素，未來奢侈稅徵是否影響房地產景氣，而影響土增稅稅
收，不無疑問。  

      未來面對日本大地震後的生產斷鏈、奢侈稅開徵後的房地產急凍，及美國二次衰退、歐洲
主權債務危機等可能的國際連動因素，證交稅、土地稅及契稅、印花稅等流通稅，與景氣高度連
動下，稅收必將隨景氣因素而高度波動。以稅收成長作為公務員待遇調整的決策基礎，將顯得薄
弱，難道未來政府也考慮因為稅收短徵而減少公務員待遇？而隨景氣好壞而增加或減少公務員待
遇，也與財政政策的逆風而立(lean against
the wind)特性相違背，不利於總體經濟的成長與穩定。

參、追加預算調薪有違預算法規範
   

      預算法第 23
條1

規定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且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時，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
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當作經常性支出之用。而預算法第 10
條2

也對於「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其他均為經常支出」，做明文規範。公
務員人事經費及相關退撫等人事經費屬於經常門支出，而行政院主計處對外強調加薪不能以舉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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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財源，也不能動用歲計賸餘，除非稅收方面或其他財源有能力支應，才能辦理。主計處不
以舉債作為公務員加薪財源，以堅守預算法對資本收入不得充作經常性支出的規範要求，實屬正
確。  

      但以追加預算方式調整公務員薪資待遇，並不符合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依
法律增設新機關、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亦非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且
原總預算中並未編列「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之預算科目，以「重大事故」的牽強理由來辦
理追加預算，顯然有違預算法第 79
條3中得提出追加預算的要件規範4

，恐造成追加預算因條件寬鬆而流於浮濫，讓財政制度的紀律規範遭受諤傷。  

      而行政院主計處對外指出民國65年、70年和79年的公務人員調薪經驗中，皆以追加預算
程序辦理，並從7月開始調整的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前例。主計處配合政治性的調薪決策，以趕
在7月1日前調薪的作法本無可厚非，但違反預算法規範，並以威權時代、制度未臻成熟的作法做
為依循，刻意忽視現行預算法對追加預算法定要件規範趨於嚴謹的事實，也完全抹煞了近年來民
主制度日趨成熟，財政規章、預算制度日趨嚴謹下，近年來財主單位遵守財政紀律要求的努力。
不但自失立場，對預算制度更是一大傷害。
 

肆、加薪造成物價上漲

      公務員具有工作權的絕對保障，並授以優渥的退休待遇，其調薪本應落後於民間行業，但
行政院卻反其道而行，希望以公務員加薪來帶動民間企業加薪，並呼籲民間企業跟進，希望公務
員帶頭促進普遍性加薪，來刺激佔整體經濟比重5

高達5成8的民間消費，以民間消費的成長動能來帶動經濟成長。  

      政府帶頭加薪並希望企業界響應，已經帶給民營企業不小的加薪壓力，甚至傳出不加薪的
企業，財政部將嚴格查稅的說法，引起企業界不滿。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替企業發出不平
之鳴，認為「民間企業有被政府強迫加薪的感覺」。  

      民間企業考慮獲利及相關景氣變動因素，自然有其薪資調整計畫，政府推動企業界加薪的
政策顯的十分無理。根據經濟部今年元月所做調查，中、大型企業約有52％考慮員工加薪，整體
民營企業考慮今年內員工加薪的比例也高達三成。某人力銀行所做調查，也顯示今年有3成1的企
業有調薪規劃，平均調幅約4.06%。而追問企業調薪考慮因素，最主要原因為「公司有固定調薪
制度」、「員工今年表現佳」、「公司今年獲利狀況佳」等。其中有2
成6企業調薪將一視同仁調整固定比例，另外7成2調薪則將因人而異，幅度不一。  

      此外比例高達6成9的企業反應今年不考慮加薪，主要考量「企業向來無例行調薪規劃」、
「公司獲利不佳」、「去年才加過」等因素。顯然吳揆對企業加薪的呼籲並未受到企業界的多數
認同，若今年景氣未能有更佳的復甦動能，或者企業調薪計畫並未改變下，將產生公務員加薪，
但民營企業不加薪的現像。  

      此外，若普遍性、全面性的加薪，對年後氣焰高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言，將產生火上加油
的效果。去年中國普遍性調高沿海等自治區的最低工資，平均幅度達24％，且今年第一季又有12
各省市調高基本工資，為原本已經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而面臨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的中國，造
成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因薪資成本增加，帶動商品售價調升，帶動物價水準普遍性上揚。如果
政府又進一步以調升工資為平衡物價上漲的因應策略，將帶動物價更進一步上揚，而產生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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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雙漲的螺旋效應。  

      美國最新公布的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2.7％，中國3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去
年同期相較漲幅更高達5.4%，不但創下32個月新高，更引發該國央行（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
率，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率已高達20.5%。物價上漲原因，當然與美國採取二次量化寬鬆(QE2)的
貨幣政策，以致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有關。而我國面臨與中、美兩大國高度經貿整合下，輸入型
通貨膨脹壓力，當然必須謹慎因應，為因應物價因素而採取薪資上漲的政策，是否將回頭來推升
物價，必須審慎留意。
 

伍、結論
   

      政府不斷釋出經濟好轉消息，聲稱台灣已走出國際金融海嘯衝擊，並大力宣揚去年台灣經
濟成長率高達10％，失業率降到5％以下，並列為政府的優良政績。但整體景氣復甦，卻無法實
質轉化為民眾所得的成長，甚至被媒體形容為「無感復甦」。政府只好又大力鼓吹企業加薪，甚
至帶頭以公務員加薪做示範，希望帶動民間企業薪資調漲，好讓民眾在選舉年能感受到經濟好轉
的暖意。  

      但一來景氣回升有限，且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盛行下，經濟數據的成長
，與實質的薪資成長已經嚴重脫勾(詳圖)；二來薪資所得嚴重倒退、工作貧窮等因素，貧富差距
進一步擴大，造成民眾相對剝奪感嚴重；加上財政惡化，政府負債居高不下等因素，又讓政府的
公務員調薪政策引起高度民怨。左支右絀之下，瞻前顧後之餘，政府只好抬出因應物價上漲作為
公務員調薪的理由，並以稅收有所成長作為調薪的財源。但稅收成長與物價因素作為薪資調整的
決策依據，看似合理，實則立論基礎薄弱。而近來美、中兩大國物價指數上漲，我國面臨輸入型
通貨膨脹壓力，民生物價上漲，對所得偏低、對民生物資支出佔家庭所得比重甚高的中低所得階
層而言，生活壓力將更顯沈重。政府因應物價因素而採取提高公務員薪資政策，是否將回頭推升
物價，造成薪資、物價雙漲，加重中低所得階層負擔？應更審慎留意。  

      此外在政府財政資源緊迫的情況下，雖然行政院長強調，不以舉債做為公務員調薪財源，
但增加220億元的預算來調整公務員待遇，勢必排擠其他政務支出。且根據經建會統計各部會所
提出民國101年的公共建設資金需求約2,607億元，主計處僅同意匡列1,200億元下，公共建設之
預算缺口高達1,407億元。另立法院所通過的多項重大支出法案，也增加不少政府的財政需求，例
如如社會救助法一年約需經費40億元、二代健保需為地方政府支付高達100多億元的預算。政府
財政壓力不小。  

      而財主單位雖然可樂觀估算歲入，甚至以虛列方式籌編下年度預算，以增加歲出預算的空
間，但一來這些遊走財政規範邊緣的手法，難脫敗壞財政之譏，且虛列歲入更恐在立法院有被刪
減的可能，終究只是增加政府的財政壓力。且由於中央政府舉債額度即將達公債法舉債上限，舉
債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明年歲入預算將籌編困難。諸如增加公務員待遇等惡化政府財政的施政作
為應審慎考慮外，執政者更應以嚴正態度正視預算赤字與財政收支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並以財
政永續、財政自我負責的精神提出解決之道。

   

圖: 薪資成長與每人GDP成長嚴重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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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及生產力統計。  

作者陳錦稷為前雲林縣財政局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註解：
1.預算法第 23 條：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
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但經常收支如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
。
 
2.預算法第 10 條 歲入、歲出預算，按其收支性質分為經常門、資本門。歲入，除減少資產及收
回投資為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收入，應列經常門。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
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

3.預算法第 79 條：
  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
  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

4.立法院預算中心，「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評估報告」明文指出：本次行政院所提
出軍公教人員薪資調整追加預算案，係引據上揭預算法第79條第3款「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
超過法定預算時」之規定。換言之，本次各機關擬追加之預算，當係所辦事業之原法定預算因發
生重大事故致有不足而提出。故依該款規定，除因重大事故外，仍須原應已編有法定預算者，始
有所謂「經費超過法定預算」之適用。原「法定預算」未編列「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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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金額，逕提出追加預算案，不符法定要件。

5.2010年度名目國內生產毛額13,614,415百萬新台幣，民間消費7,894,359百萬新台幣，比重為5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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